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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行考銓制度 

第二章公務人員考試制度補正 
本校公共行政學系副教授許道然博士 

 

公務人員考試制度的主要法律依據為「公務人員考試法」及其施行細則，該法在

課本出版後已修正多次，其中 97 年那一次修正的規定較多，也比較重要。另外，

公務人員升官等考試也在 96 年做了一次修正。茲將上開各法修正的重要規定臚

列及說明如次，又為方便同學以本文與課本內容對照，以下內容係依據課本頁次

順序撰寫。 

 

一、考試性質部分（課本第 19‐20 頁及第 25頁） 

 

課本第 19 頁指出我國的公務人員考試制度兼具任用考試和資格考試雙重性

質。其理由為公務人員考試法第 2條第 2項相關規定，考試人員的錄取分為「正

額錄取」和「增額錄取」兩種。所謂正額錄取是指依用人機關年度任用需求決定

人數，依序分發任用。換言之，有多少職缺，就錄取多少正額人員。錄取者在經

過基礎訓練和實務訓練，取得考試及格證書，依法合格實授後，正式擔任公務人

員。至於增額錄取的部分，公務人員考試法稱為「視考試成績酌增」的名額，相

當於俗稱的「備取」。此種人員並不馬上分發任用，而是放在候用名冊內，等正

額錄取人員分發完畢之後，再行進用。此處要注意的是，對於增額錄取人員的進

用，在 97 年修法時有重大的改變。 

97 年以前的舊規定是，列入候用名冊的增額錄取人員，需等到正額錄取人

員分發完畢後，再「由用人機關報經分發機關同意自行遴用」。也就是說，增額

錄取人員的進用，是由用人機關自行從候用名冊中找人，再將找到的合適人選函

報分發機關同意後進用。這個制度實施多年之後，出現一些問題。如有些增額錄

取人員透過關係，走後門，結果竟然比正額錄取人員更快獲得遴用；或者找到人

人羨慕的好缺。事實上，公務人員考試法立法原意，並不保證增額錄取人員獲得

遴用；但實務運作上，增額錄取人員被註銷資格的數量非常非常的少。如果再經

由特殊關係，反而比正額錄取人員更快的獲得遴用或者得到較好的職缺，這都不

是正常的現象。 

有鑑於此，考試院在 97 年的公務人員考試法修正案中，將增額錄取人員的

進用方式作了很大的變革。規定列入候用名冊的增額錄取人員，必須等正額錄取

人員分發完畢後，再「由分發機關配合用人機關任用需要依考試成績定期依序分

發任用」。換言之，用人機關不再擁有增額錄取人員的遴用權，而是由「分發機

關」收回，再配合用人機關任用需要依考試成績定期依序分發任用。至於所謂「定

期依序」，依據公務人員考試法施行細則第 3 條第 2 項規定，指分發機關或申請

舉辦考試機關於下次該項考試放榜之日前，於正額錄取人員分發完畢後，配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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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機關任用需要，每二個月依增額錄取人員成績順序分發任用。 

另外，為配合增額錄取人員進用方式之改變，特於公務人員考試法第 2條第

6項針對「因服兵役無法立即接受分發」以及「分發後參加訓練」之部分，增列

規定如後：列入候用名冊之增額錄取人員，因服兵役無法立即接受分發者，得於

規定時間內檢具事證申請延後分發。增額錄取人員經分發任用，應於規定時間

內，向實施訓練機關報到，逾期未報到者，或於下次該項考試放榜之日前未獲分

發任用者，即喪失考試錄取資格。因服兵役申請延後分發任用者，亦同。 

 

二、消極資格條件部分（課本第 21頁） 

 

參加公務人員考試有所謂的消極資格，此規定見諸於公務人員考試法第 7條，共

有以下四款：1.動員戡亂時期終止後，曾犯內亂罪、外患罪經判刑確定或通緝有

案尚未結案者；2.曾服公務有貪污行為，經判刑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者；3.

褫奪公權尚未復權者；4.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其中第四款「受監護或

輔助宣告，尚未撤銷」文字是 99 年 1月 27 日所修訂。修正前原條文是「受禁治

產宣告，尚未撤銷者」。 

修正的原因是配合民法在97年5月23日的修正。按民法對於無行為能力人原先是

以「禁治產」方式加以保護，故規定行為人「達心神喪失、精神耗弱致無 

法處理自己事務之程度時」，得予宣告禁治產。但實務上，卻有行為人之精神狀

況未達心神喪失、精神耗弱致無法處理自己事務之程度，以致於無法對渠等為禁

治產宣告之聲請。此外，「禁治產」一詞，只有狹義的「禁止管理自己財產」之

意，但維護受禁治產宣告人人格尊嚴之目的仍有不足。其次，因社會變遷的關係，

我國精障人數有逐年遞增之趨勢，而且考慮輕重程度有別，因此將精障區分不同

類型允有必要。有鑑於此，民法總則有關禁治產之規範，乃根據精障輕重程度重

新規範為「監護宣告」與「輔助宣告」兩種不同之制度。 

依民法第14條第1項規定，「受監護宣告」之原因為：「對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

智缺陷，致不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不能辨識其意思表示之效果者」。

得聲請為監護宣告者，應為「本人、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一年有同居事

實之其他親屬與基於公益之檢察官、主管機關或社會福利機構」。 

至於「受輔助宣告」，依民法第15條之1第1項規定，原因為：「因精神障礙或其他

心智缺陷，致其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識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力，顯有

不足者」，其聲請權人則與監護宣告之聲請權人完全相同。 

 

三、公務人員高等考試（課本第 31頁） 

 

關於高等考試之應考資格，舊法原規定：1.「經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二級考試相

當類科及格滿四年者」，得應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一級」考試；2.「經公務人員

高等考試三級考試相當類、科及格滿二年者」，得應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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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97年公務人員考試法的修訂版，已經將這兩個部分拿掉，目前只剩下以

學歷作為應考資格的條件。也就是說，高考一級的應考最低學歷為「博士」，

高考二級則為「碩士」。 

至於高考三級部分，97 年以前的舊規定是「專科以上學校相當系科畢業者」即

具有應考資格；但鑑於我國大學林立，獲有獨立學院以上畢業證書者比比皆

是，且基於提高公務人員素質之考量，97年新法特別將應考最低學歷修訂為必

須具有「公立或立案之私立獨立學院以上學校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獨立學院

以上學校相當學系畢業者」。惟為維護只有專科學歷者之應考權利，特別在第

15 條第 2 項規定三年的緩衝期（條文內容：公立或立案之私立專科學校或經教

育部承認之國外專科學校相當系科畢業者，得於本法修正公布後三年內繼續應

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換言之，從民國 100 年起，高考三級考試的應

考資格，在學歷部分必須是「獨立學院」以上。 

 

四、高考、普考和初等考試之限制轉調規定（新增） 

 

        97年公務人員考試法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新增規定，就是參加高等考試、普

通考試、初等考試及格的人員，在服務一年之內，不可以轉調到原分發任用之

主管機關及其所屬機關、學校以外之機關、學校任職（第 3條第 1 項）。 

公務人員考試法限制轉調的規定原先只有特考才有，即及格人員在六年內

不得轉調申請舉辦特種考試機關、學校及其所屬機關以外之機關、學校任職（第

3 條第 2 項），此一制度也就是俗稱的「特考特用」。由於高考、普考和初等考

試在 97年以前都沒有類似規定，因此實務運作上產生以下的問題： 

1. 因為特考有 6年內限制轉調的規定，用人機關基於留住人才的考量，往

往將職缺提報於特種考試，導致特考錄取人數高於高普初考人數的

怪異現象。 

2. 因為高普初考沒有限制轉調的規定，導致部分錄取人員在完成實務訓

練，取得考試及格證書後，即鑽營奔走，希望轉調到其他機關（學

校）。不僅使原先報缺的用人機關淪為「人才養成所」，而公務亦無

法正常運作。 

為解決上述的問題，考試院在送到立法院審議的公務人員考試法修正案中，

原先是希望將限制轉調的時間訂為三年，俾和特考取得適度的平衡。但在立法院

審議時，被修改成為一年，也就是現在的規定內容。 

另外，有關特考限制轉調的部分，97 年版的公務人員考試法也做了一些文

字修正，將及格人員於服務六年內不得轉調的組織增加「學校」一項，因此條文

文字變成：及格人員於服務六年內不得轉調申請舉辦特種考試機關及其所屬機

關、「學校」以外之機關、「學校」任職。 

 

五、公務人員升官等考試部分（課本第 3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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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務人員升官等考試的法律依據是「公務人員升官等考試法」，最近一次修

正的時間為 96 年 7 月 11 日。課本第 32 頁所列舉的 7 項要點中，有 2 點要再提

出來說明一下。 

1. 有關委任升等考試部分，89年版已經予以取消，但以落日條款方式，規

定該法修正後繼續辦理五次為過渡。目前已經全部辦理完畢。 

2. 在應考資格部分，有關升官等應具年資一項，96年版（即現行規定）已

經將應簡任升官等考試所需年資從三年改成四年（第 3條第 1項第 1 款： 

具有法定任用資格現任薦任或薦派第九職等人員四年以上，已敘薦任第 

九職等本俸最高級）。 

 

六、特考特用限制轉調之爭議（課本第 50頁） 

 

  課本第 50 頁在評論特考特用限制轉調時，指出「一樣是公務人員特考，就

唯獨取材困難高科技或稀少性特考及退除役特考係永久限制轉調，其餘特考卻放

寬轉調限制為六年」云云，按 96 年 1 月公務人員考試法早已將退除役特考的限

制轉調期間重新修正為 6年（第 23條），其立法目的應是著眼於與其他特考的限

制轉調規定持平。所以，目前只剩下高科技或稀少性特考仍然是永久性限制轉調

（第 4條第 3項：高科技或稀少性特種考試錄取人員，僅取得申請考試機關有關

職務任用資格，不得調任。） 

 

 

 

 

 

 


